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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单所有人的

概念界定及其法律关系探讨

阎　波　荆　涛　马　兰

　　摘要 : 保单是一项财产 ,其所有权人即保单所有人可以行使保单规定的各项权利。

保单所有人在很多国家保险法中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中却没有此概念 ,因此在实务中引起诸多争议。建议我国保险法能增加对保单所有人

的规定 ,以解决保单中诸多权利的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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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权是所有权人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一种关
系。这种关系包括 :第一 ,排除他人使用并享用其所

拥有财产的排他性权利 ;第二 ,拥有转让完好产权的
权利 ;第三 ,履行所有权人的义务 ,如纳税的义务和

使用财产不妨碍他人的义务等等。投保人与保险人

签订保险合同后 ,保险人要签发保单给投保人 ,作为

保险合同的凭证或证明。投保人承担支付保险费的

义务 ,付出了合同的对价 ,获得了保单的所有权 ,就
成为保单所有人 (也叫保单持有人 ,在保险实务中通

常不做区分) 。保单所有人有权在许多方面安排其

保单。如果他将保单权利全部转让 ,受让人就成为

新的保单所有人。如果所有人将保单抵押以取得贷

款 ,他的所有权将受到限制。

一、保险合同中保单所有人的权利

保险合同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可分为财产责任保

险与人身保险两大类。人身保险又分为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和年金三大类。每种保险的性质不同导致

了保单所有人的权利大不相同。
11 个人寿险合同中的保单所有人权利

寿险以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大部分寿险合同

给付保险金的条件是被保险人在保单存续期内死

亡。按保单存续期的不同又可划分为定期寿险、终

身寿险和两全保险。下面分别讲述这三种合同下的

保单所有人权利 :

(1)终身寿险和两全保险保单所有人权利

终身寿险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为被保险人

提供了长达终身的保障 ;二是具备储蓄功能 ,保单积

累现金价值。与其他种类的保险相比 ,终身寿险保

单由于存在现金价值 ,所以其保单所有人的所有权

利益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 (见图 1) 。保单所有人对
现金价值的权益体现在 : ①在保单有效期内 ,被保险

人生存期间可退保以获得积累的现金价值 ; ②由于
终身寿险的现金价值在保单存续期间持续增长 ,直

到被保险人达到生命表最后一行所示年龄 ,通常为

99 岁或 100 岁时现金价值达到保单面值 ,这时虽然

被保险人仍然生存 ,保险人也会把与保单面值等值

的保险金支付给保单所有人 ; ③保单若因其所有人
未付续期保费而失效 ,保单所有人并不丧失对现金

价值的所有权利益 ,他有权行使不丧失保单收益选

择权或取得退保金 ,或以原保单的净现金价值为保

费购买新保单 (包括保费缴清保险和展期保险) ; ④

已累积现金价值的保单可以用作贷款担保。保单所

有人可直接从保险公司获得保单贷款 ,或者用保单

现金价值作为抵押向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两全保险规定了一个保险期间 ,无论被保险人
在保险期间内死亡还是期满仍然生存 ,保险人都给

付保险金。两全保险也积累现金价值 ,而且积累速

度比终身寿险快得多 ,到期日时就达到保单面值。
如果此时被保险人仍生存 ,保单所有人就有权得到

保险金。两全保险的保单所有人对现金价值的权益
与终身寿险情况相同。这些权利是其他保单所有人

不具备的。
(2)定期寿险保单所有人权利
定期寿险只在一段规定的时间 ,即保险期间内

提供保障。只有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死亡保险人
才给付保险金。若期满时被保险人仍然生存 ,保单

所有人有权将保单展期 ,若保单所有人放弃展期 ,保

险责任结束。定期寿险保单下的保险费只是保险人

承担风险的对价 ,保单不具备储蓄和投资功能 ,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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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现金价值 ,属于纯粹保障型的保险。鉴于此 ,保单
所有人不具备现金价值所有权 ,但也有很多其他权

利。比如 :指定并更换保单受益人 ;指定保单所有人
身故后的后继所有人 ;选择支付保费的方式 ;选择保

险金给付方式 ;在一定条件下获得提前死亡给付金 ;

在一定条件下对因未交保费而失效的保单进行复
效 ;转让保单。

值得一提的是 ,终身寿险和两全保险中的保单
所有人也具备上述权利 (见图 1) 。

图 1 　终身寿险保单所有人的所有权关系

　　21 健康保险合同的保单所有人权利

健康保险主要包括医疗费用保险和丧失工作能

力收入保障保险。这两种保险都是补偿性保险 ,前

者是对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满足保单规定

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偿 ,后者是对被保险人在保险期

间内因疾病或意外伤害无法正常工作而引起的收入

减少进行补偿。

健康保险是以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 ,健康保险

相比较人寿保险其保单所有人的权利受到了更多限

制。原因在于 :

(1)健康保险作为补偿性保险 ,目的在于对被保

险人进行经济补偿和利益补偿 ,使被保险人恢复到

损失发生以前的经济状况。因此补偿性保险的一个

特点就是被保险人、保单所有人和受益人通常是同

一个人 ,这样才能做到“无损失 ,无补偿 ,谁受损 ,谁

得偿”。通常这种情况下 ,保单所有人很少指定自己

以外的人为受益人。此外 ,健康保险合同是个人性

质的合同 ,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职业、生活习惯、嗜

好等极大地影响着保险人的风险承担 ,故保险人会

限制其保单的转让。
(2)健康保险是纯保障性的保险 ,不像终身寿险

那样具备储蓄投资功能 ,没有现金价值累积。因此

保单所有人不具备与现金价值有关的权益。

因此健康保险的保单所有人不完全具备寿险保

单所有人对保单的所有者权益 ,他只是拥有保单所

赋予的一些诸如保单复效、续期保费缴纳宽限期、无

争议条款等一些合同权利。

31 年金保险合同的保单所有人权利

年金保险合同的缔约双方是 (1) 签发年金的保

险人和 (2)投保并购买年金保险的合同持有人。这

里年金保险的合同持有人的概念就基本相当于寿险

合同中的保单所有人。对递延年金来说 ,年金保险

持有人的支付款在积累期进行增值 ,当年金到期时 ,

支付期开始 ,保险人开始定期向受领人支付年金。

年金保险合同与寿险合同的性质在很多方面比

较接近 ,保单所有人的权利也非常相似。首先 ,若某

一时间年金被保险人 (类似寿险中的被保险人)仍然

生存 ,保险人就开始向受领人支付年金。这里受领

人类似寿险中的受益人 ,只不过给付保险金的条件

相反。年金保险持有人有权指定受领人 ,往往是年

金保险持有人自己。

其次 ,在积累期内年金保险持有人有权提取部

分或全部累积价值 ,也有权退保取得现金价值。若

年金保险持有人在积累期内身故 ,年金的累积价值

会全部支付给事先指定的年金受益人。但支付期一

旦开始 ,年金保险持有人就不能再行使一切与累计

价值相关的权利了。这里年金保险受益人类似于寿

险中的后继所有人 ,而且与寿险相似的是 ,一旦受领

人开始接受年金 ,受领人就取代年金保险持有人获

得了年金保险合同的“占有权”,年金保险所有人就

失去了对现金价值的要求权。

同样类似地 ,年金保险持有人可以选择向受领

人支付年金的方式 ,正如寿险保单所有人可以选择

保险金给付的方式一样。

最后 ,在年金被保险人生存期间 ,年金保险持有

人可以将年金转让给新的所有者。这一点也与寿险

合同类似。

41 团体保险合同的保单所有人权利

在团险中 ,值得一提的是“保单持有人”和“保单

所有人”的概念分得非常清楚 ,这也是由团体保险的

性质决定的。缔结团险合同的双方是保险人和团体

保单持有人。团体保单持有人决定为其成员购买何

种保险 ,与保险人就条款事宜进行谈判 ,并负责一些

保险计划的管理工作 ,而且团体保单持有人负责向

保险人缴纳保险费。但他对保单不拥有所有权 ,因

此团体保单持有人只能称作“保单持有人”,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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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保单的人。团体被保险人拥有一些所有权权

利 ,比如指定或更换受益人 ,选择保险金给付方式

等 ,团体终身寿险的被保险人也可以像个人寿险保

单所有人一样取得对保单现金价值的权益。但实际

上 ,99 %以上的团体寿险保单是每年续保的定期寿

险 ,自然给团体被保险人的权利行使造成了很多客

观上的限制。

51 财产和责任保险合同的保单所有人权利

财产保险是典型的补偿性保险。如前所述 ,补

偿性保险的目的是要将被保险人的经济状况恢复到

保险标的未发生损失之时 ,而不能使被保险人通过

损失获益。因此财产保险要求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

时必须具有可保利益 ,而且赔偿金额不得超过可保

利益的货币表现。同时 ,财产保险是极具个人性质

的合同 ,被保险人的生活习惯、性格特征直接决定了

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 ,从而影响着保险人费率的厘

定 ,因此要求被保险人不仅要在投保时具有可保利

益 ,而且转让保单必须经过保险人同意。

可见财产保险与健康保险的性质很相像 ,也是

纯保障性的保险 ,不具备储蓄投资功能 ,因此不含有

像寿险保单所有人那样丰富的所有权权利。

二、保单所有人与其他保险合同关系方

11 保险单所有人与投保人

投保人是填写投保书、申请购买保单的人。在

人寿保险中 ,投保人填写投保书并交纳首期保费就

构成了投保要约。保险人可以承诺接受 ,也可以制

定与投保书不一样的条款签发保单 ,则构成反要约。

若投保人和保险人通过要约和承诺方式对合同内容

达成合意 ,保险合同即告成立。一旦合同成立 ,投保

人即成为保单所有人。只要投保人不指定新的保单

所有人 ,不将保单馈赠他人或作贷款抵押 ,他就一直

享有完全的所有者权利。

21 保单所有人与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当事方 ,寿险合同只是以

他的生命作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可以是保单所有

人 ,也可以不是。若投保人为他人生命保险 ,即所谓

“第三方保单”下 ,几乎所有国家的保险法都要求投保

人即保单所有人对被保险人具有可保利益。美国大

多数州的保险法还规定 ,没有被保险人的同意 ,以他

人生命为保险标的的保单是无效的 ,即使受益人对被

保险人的生命具有可保利益。在 1897 年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 v. Monohan 一案中法庭指出 :“不告知他

人或未经其同意便就他人生命购买保单显然是违反

公共政策的 ,妻子对丈夫的生命具有可保利益 ;但是

她不能在他不知情或未同意的状况下就为丈夫的生

命购买保险。同样丈夫也不允许在妻子不知情或未

同意的情况下为妻子生命购买保险。如果这种情况

泛滥 ,可能会造成大量的犯罪。”①

因此虽然被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当事方 ,他也
必须具备同意订立合同的民事行为能力。但法庭通
常为未成年人做出了同意原则的例外 ,即父母作为
保单所有人可以为他们的未成年子女投保。

31 保单所有人与受益人

寿险保单一般对受益人做这样的规定 :“投保书
中指明的受益人将收受死亡给付金 ,除非您指明新
的受益人。”保单所有人在保险合同项下具有许多权
利 ,但不包括对死亡给付金的所有权 ,可是保单所有
人有权指定收受死亡给付金的人。当然他也可以指
定自己作为受益人 ,但单纯作为保单所有人 ,他是无

权拥有死亡给付金的。因此可以说 ,保单所有人并
不能对抗受益人在被保险人死亡后获得保险金的权
利 ,保单所有人的权利只是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获
得保险单相应利益的权利。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关于“保单所有人”的疏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我国《保险
法》)中无“保单所有人”这一概念 ,导致在实务中常

会出现各种争议和纠纷 ,且实践应用中还会出现无
法可依的现象 ,不利于我国保险业的规范化和长远
发展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

11 关于转让和质押
我国《保险法》第 56 条明确规定 :“依照以死亡

为给付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 ,未经被保险人
的书面同意 ,不得转让或者质押”,此项规定表明保
险合同的合法流通是受法律保护的。有保单的流
通 ,就有被保险人、受益人、保单所有人相分离的现
象。例如 ,甲买了高额的死亡保险 ,其子为受益人。
甲是保单所有人也是被保险人。现在甲因经济窘迫
需将保单抵押到金融机构 ,取得贷款。因种种原因 ,

到期甲仍不能偿还贷款 ,保单就归金融机构所有 ,金
融机构成为保单所有人 ,但被保险人是甲 ,受益人是
其子。此例中 ,首先 ,金融机构对甲是否具有可保利
益以及何时具有可保利益需要法律来界定 ;其次 ,甲
死亡后 ,其子作为受益人 ,有权向保险公司提出索
赔 ,金融机构持有保单 ,同样有索赔的权利。此时 ,

谁的利益高必须由法律来判定。因此 ,对保单所有
人的法律定位和行为规范尤为重要。但我国保险法
中这一主体却是空位的 ,更无所谓其权、责、利的规

范。第 56 条只规定了保单的合法流通 ,对于流通过
程中出现的保单所有人的问题却没作任何说明 ,这
显然与实际需求相脱节。

21 关于指定及变更受益人
《保险法》对于保单所有人指定及变更受益人的

权益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保险法》第 61 条、第 62

条有这样的规定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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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
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 ,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被保
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指定一人或者数人为受益

人。⋯⋯”第 63 条也同样规定了被保险人或投保人
可以变更受益人。

这样的规定限制了投保人/ 保单所有人的权利。
指定及变更受益人对保单所有人来说是一项非常重

要的权利 ,对保险合同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投保人/ 保单所有人可以

任意指定对被保险人具有可保利益的人作为受益
人 ,只要该保单不受夫妻共同财产等限制 ,受益人就
能得到全额保险给付金。如果投保人/ 保单持有人

为自己的生命购买保险 ,他在法律上有权指定任何
人为受益人 ,尽管保险人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

为了避免签发以投机和赌博为目的的保单 ,往往要
求受益人对被保险人具有可保利益。我国《保险法》

的规定大大削弱了投保人/ 保单所有人指定受益人
的权利 ,把该项权利同时赋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两

个人。第 61 条第三款的规定甚至会让人认为这项
权利应该属于被保险人。

更进一步来看 ,如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
一人 ,规定受益人应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就很

有可能会产生二者之间的冲突。如果他们在指定谁
是受益人的问题上产生矛盾如何解决 ? 按照我国

《保险法》第 61 条第二款的规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
人时需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必须听被保险人
的 ,那他实际上就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了。这对

投保人/ 保单所有人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缴纳了
保险费取得了保单所有权却不能决定保单的保障对

象 ,等于购置了一项财产却不能对其进行控制和支
配。但第 61 条第一款又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

可以指定受益人 ,由此产生了自相矛盾。变更受益
人的情况是类似的 ,《保险法》也没有充分考虑要保

障投保人的权益。
31 保险金的处置

我国《保险法》第 64 条规定 :“被保险人死亡后 ,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 ,

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 ;

(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 ,没有其他受益
人的 ;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 ,

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该规定把被保险人死亡后无受益人情况下保险
金的归属赋予了被保险人的遗产。这样的规定完全

忽视了投保人/ 保单所有人的利益。试想这样一种

情形 :某甲为其父投保一份终身寿险 ,假定保险金额

为 100 万 ,某甲缴纳保险费 10 万。受益人为其母。

如果其母先于其父死亡 ,且某甲又没有指定新的受
益人 ,甲父死亡后 ,100 万的保险金将由其父的法定

继承人继承。这样某甲可能会与其兄弟姐妹共同分
得这笔保险金 ,但这就与他为其母在其父死亡之后
提供保障的初衷相去甚远。他的兄弟姐妹不属于该

保险合同的当事方 ,却因为母亲的死亡意外获益。
而某甲本人缴纳了保险费 ,却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甚至若某甲以他的兄弟姐妹为被保险人、其母为受
益人购买保险 ,他就完全可能缴纳了保险费但什么

也得不到。这除非符合他的本意 ,否则显然是不公
平的。

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的惯例是这样的 :若保单所
有人没有指定受益人 ,或者若所有的受益人都先于

被保险人死亡 ,保单通常会将受益人规定为保单所
有人或保单所有人遗产的执行人或管理人。有的保

单中包含着连续受益人指定条款 ,规定了若无指定
受益人生存 ,哪些人会收受保险金。例如 ,可能的受
益人按偏好顺序排列应为被保险人仍生存的配偶、

子女 (们) 、父母、被保险人的遗嘱执行人或管理人。
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更能体现保单所有人意志并能维

护他的利益 ,因为保单所有人缴纳了保费 ,有指定受
益人的权利 ,若没有受益人他就应该取得受益权 ;另

一方面如果采用连续受益人指定条款 ,可以更好地
保障那些要靠被保险人收入生活的人们的利益 ,这

样既保障了保单所有人利益 ,更重要的是防止了道
德风险的发生。若保单所有人意在为被保险人的家

人提供保障 ,连续受益人指定条款就是一个非常好
的选择。

此外 ,《保险法》规定退保并领取退保金的权利
属于投保人 ,在各种人寿保险合同中也普遍规定由
投保人领取保单红利 ,但若投保人不幸身亡 ,这些权

利应归谁所有也未作说明。

注释 :
①Crawford ,Muriel L. ,1998.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Law ,

7th Edition ,p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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